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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研堂（杭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因至今未执行2015年7月21日本机关向你单

位送达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上人社理决字
[2015]002号）一案，本机关已于 2016 年 3 月 7 日作出杭
州市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催
告书（上人社监强催字[2016]001号）。该行政强制执行催
告书如下：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行政决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
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支
付陈信银、闵敏等二十六名员工工资人民币叁拾玖万叁仟
壹佰壹拾元玖角捌分（￥393110.98元），并按应付金额百

分之五十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总共人民币壹拾玖
万陆仟伍佰伍拾伍元肆角玖（￥196555.49元），逾期仍未
履行的义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无
法直接送达你单位，特此公告送达。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根
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十九条规定，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
起三日内向杭州市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
陈述和申辩。

杭州市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17日

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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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浙杭民终字第3586号
胡爱云：本院受理上诉人何威与被上诉人杭州锦欧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原审被告胡爱云、何瑛、原审第三人
衢州华美美容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浙杭
民终字第3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一、撤销杭州市
西湖市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民初字第62号民事判决第
一项、第三项。二、维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
西民初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
分。三、杭州锦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华美整形医
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签订的《房屋长期租
赁合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四、何威、胡爱云、何
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位于浙江省衢州市衢
化路183号的房屋腾退交还给杭州锦欧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五、何威、胡爱云、何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杭州锦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自2015年9月1日起至
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租金以及之后至实际腾退房屋之日
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按《房屋长期租赁合同》第四条第
4.1约定标准计算）。六、驳回杭州锦欧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3873元，由上诉人
何威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233号

冯卫、陈桂珍：本院受理原告王玉珍诉被告冯卫、陈桂
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冯卫、陈桂珍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上商初字第2233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1842号

汤雪梅、朱丽萍：本院受理原告陶加国诉被告蒋玉
华、程培芳，第三人汤雪梅、朱丽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800000元，利息
76453 元（逾期利息按实际还款日据实主张）暂合计
876453元；2、本案的律师费用38000元由第一被告承担
（以上总计金额914453元）；3、被告二在800000元范围内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因第
三人汤雪梅、朱丽萍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0696、00697号

杭州立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东
河建设开发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0696、0069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0864号

王超良：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绍兴中心
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08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140号

黄细飞、张小春、陈继任、周秀芬、苏为福、饶月仙：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金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1140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746号

杨晓亮：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7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038号

戴国贤、戴国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们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20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045号

蒋岢城、潘微微：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04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235号

浙江省工业品市场官徐斌电器商行：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宏策电缆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浙
江宏策电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准
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235号
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422号

张红一：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艮山支行诉你及张向勇、褚静、张建胜、浙江凝睿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422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504号

杭州瑞仪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中外运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50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572号

陈志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及王纯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浙江金丰担保有限公司
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准许。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572-2号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18号

金刚强、梁钟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们及金思嘉、梁钟钟、浙江凝睿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1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44-2号

何玲青：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诉你及
何正荣、陈英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本案所涉事实存在经济犯
罪嫌疑，本院裁定驳回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的起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44-2号民事
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644号

何玲青：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及何正荣、陈英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772号

陶晓雪、潘军：本院受理原告朱新琴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
下商初字第027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099号

兰溪市淘宝创意玩具车、兰溪市加成塑胶有限公司、
杭州多得淘科技有限公司、陶运祥、王江燕：本院受理原
告平安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09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113号

蔡叶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赛马粘胶制品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031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253号

苏为全：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2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994号

肖贤平：本院受理原告徐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409号

浙江丹格家具有限公司、陈云峰、陈谦理、余继霞、朱
世元、王学祥、陈美群、王月君、傅霞丽、傅和兴、尹爱联、邱
仙明、王春琴、邱琦、郭广天、屠晓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方
邦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447号

兰溪市百力冷轧带钢厂、宋柏青：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龙星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宋建芳、兰溪市胜盾链条厂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626号

王笑强、吕杰、傅东旭：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和信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468号

俞翔翔、王素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们及俞一飞、浙江凝睿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1468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850号

林作郁、林周平、陈学跃、邱晓金、张来族、林素霞、张
来参、张嘎、蔡彬彬、杭州灯具市场宝亚灯饰商行、浙江亿
丰家居建材城雪璐建材商行、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芷安
建材商行、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安蕾建材商行、浙江亿丰
家居时代广场张嘎建材商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方邦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18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310、02784、02785号

樊晓锋：本院受理原告钱亚敏、李雅建、钱吉瑾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三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
初字第02310、02784、027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241号

韩苏平：本院受理原告吴海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吴海燕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裁定按
撤诉处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3241号
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
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723号

陈顺志：本院受理原告石跃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72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外初字第37号

陈伟文：本院受理李勇军（LEI,IONG KUAN）诉你
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杭西商外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18号
单喜春：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余杭恒力混凝土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执法
执纪监督卡、诉讼执行风险
须知、告知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
日）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47号

杭州家天下装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汪春保诉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 14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272号

杭州裕兴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新世纪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10号

湖州金冶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杨天正：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执法执纪监督卡、诉讼执行风险须知、告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656号

王建明：本院受理邵小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410号

俞华：本院受理邵小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728号

浙江美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畅鼎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272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757号

王国樑：浙江泰如业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
成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
月14日10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938号

杭州捷春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轮车
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滨民初字第1938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杭州捷春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万轮车业集团有限公司租金
72841.3元、房屋占有使用费46537.5元、违约金6896.97
元，合计126275.77元；案件受理费1879元，由被告负担
1413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939号

杭州漫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
万轮车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员
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8

日15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1988-2号

毛显国、吴春燕、陈祝平、王博：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毛显国、吴春燕、陈
祝平、洪庆超、王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
19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130-2号

周海军、沈林飞、董国锋、杭州百川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杭州欧慧服饰有限公司：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周海军、沈林飞、董国锋、
杭州百川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杭州欧慧服饰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1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3128号

葛海富：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雄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
被告葛海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1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0070号

张嘎、蔡彬彬、蔡海强、苏婷婷：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
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张嘎、
蔡彬彬、蔡海强、苏婷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2016）浙0110民初
00070-1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3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0470之一号

潘锡光、浙江莱轩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快步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潘锡光、浙江莱轩实业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3日9时在
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1496-2号

桐庐新恒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李玉琴、于树明：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桐庐新恒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李玉琴、于树明、李
亚玲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桐商初字第1496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1、被告桐庐新恒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返
还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450万元，并支付2015年7月15日前利息428811元及按
月利率1.616%从2015年7月16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2、被告桐庐新恒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6万元。3、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对桐庐他证2013字第107972、
107973、107974、107975、107976、107977、107978、
107979、107980、107981、107982、107983、107984、
107985、107986、107987号房屋他项权证所载明的抵押房
地产的所有权及所占土地使用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对上述款项在600万元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被告李玉琴、于树明、李亚玲对上述第一、二项给付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驳回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671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桐庐县新恒基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李玉琴、于树明、李亚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004号

周荣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淳安县沪千诚金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6月29日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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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3月1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52707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1252元

浙江中奖注数

837

0

109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0 7 5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068期 投注总额：790536元

02 10 11 13 14

奖池累计221.16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3月15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49

5486

奖金

0元
5632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29期
全国销量:347727124元 浙江销量:2677155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9注二等奖（宁波5注，温州2注，湖州、
义乌各1注）。奖池累计6.7397亿元滚入下期。本
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3月15日

15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5注

99注

935注

55598注

1160246注

7336992注

奖金

9326970元/注

273167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12 15 18 20 21 2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
江宁腾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6年2月29日债
权总额为3034.33万元。债务人位于宁波市江东区箕漕街38
弄34号，该债权由朱康成、徐秀梅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由
象山石浦宾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象山石浦渔港中路191号沿
港马路中段建筑面积为4868.76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及其对应
1895.48平方米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
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咸先生 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4661 0574-87459661
电子邮件：xianshuguang@cinda.com.cn

shenhanb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 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